
  
 
 
 
 

 
 
 
 
 

 
 
 
 
 
 
 
 
 
 
 
 
 
 
 
 
 
 
 
 
 
 
 
 
 
 

 
 
 
 
 
 
 
 
 
 
 
 
 
 
 
 
 
 
 
 
 

******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

得到是缘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明白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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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迄今已洪传六十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收到
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的褒奖一千多项。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超越种族、国界，真修者无不身心受益，道德回升，这是
全人类之福！ 

数幅炼功照片，难以展示大法洪传的全貌。然而即使
这区区几个瞬间，亦可使人感受到“真善忍”的光辉已撒
遍世界。 

 
 
 
 
 
 
 
 
 
 
 
 

 
 

“人权最好时期”的中国妇女
妇女的权益、社会地位的保障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或

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江氏集团却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其道

而行之，用流氓手段蹂躏妇女，对法轮功女学员的迫害，

除了广大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各种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之

外，对法轮功女学员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残忍的形形色色的

性虐待和性迫害，不管是老年法轮功女学员、女童，还是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都无一幸免。 

例如，强打堕胎针后观看妇女人工流产，怀孕 7个月

后强迫堕胎，强奸、轮奸，电棍插入阴道，刷厕所的刷子

插入阴道，往阴道灌辣椒水，用手指抠阴道，火钩钩阴道，

打火机烧乳头，用电线把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剥光衣服

投入男牢房，用脚踹、拧、掐、撅、扭敏感部位，当着母

亲的面残害幼婴，侮辱未成年少女，电击毁容，对老年妇

女施行性虐待等等。 

2003 年 5 月 13 日晚，重庆大学女研究生魏星艳在沙

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被恶警当众强奸。 

36 岁的辽宁省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高蓉蓉，于

2004 年 5 月 7日被沈阳龙山教养院恶警唐玉宝、队长姜兆

华连续电击 7小时，致使面部严重毁容，面目皆非，肿大

变形，满是水泡，烧焦的皮肤与头发脓血粘在一起，难以

辨认，一只耳朵被打失聪。 

陕西法轮功学员张汉云女士已届临盆时，汉中市的

610 办公室强行将她送往洗脑班，还带到医院以扩张引出

术强行将她已届临盆的婴儿取出。 

2000 年 6 月在马三家劳教所，有 18 名女性学员被扒

光衣服，丢进关有凶残男性囚犯的牢房中，而男囚们更被

鼓励强暴凌虐这些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们不但被迫

赤身露体站在录像机前以示羞辱，且长时间赤身露体站在

雪地中挨冻。这一切都是为了逼迫她们放弃修炼法轮功。

一北京法轮功女学员在张贴法轮功传单的过程中被

一便衣公安拦下，当众毒打并对路人吼叫：“她是法轮功

学员，是反动分子，就算我打死她也不算啥。”毒打过后

该恶警将这名女学员拖到桥下，撕破她的裤子，强暴了她，

之后坐在她身上，用尽全力将塑料警棍插入她阴道中……

*******  海外起诉案近况 ******* 

法轮功“起诉江泽民案”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明慧网】法轮功原告律师于 2005 年 2 月 7 日向美

国最高法院寄出了一份针对前中国国家元首江泽民的上

诉材料，材料将在一周后正式注册至最高法院。江被控

犯有对法轮功团体的群体灭绝、酷刑及反人类罪。根据

美国法律判例和国际法，酷刑、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被视为是触犯了国际强制法律规范的行为。无论前国家

元首在一些情况下是否有资格享受豁免权，他们在超越

职务权限的行为上，或者侵犯了国际法强制法原则的行

为上，均无资格享受豁免权。 

江泽民已经在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南韩、

希腊、澳大利亚、台湾、新西兰、加拿大、玻利维亚、 荷

兰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被告上法庭。 

【明慧网】 2005年1月28日，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向秘鲁

最高法院提交了针对曾庆红、江泽民、罗干和薄熙来的刑事

诉讼状，状告他们的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秘鲁最高法院接

受了诉讼状。迄今，江泽民或其主要帮凶已经在全球28个国

家被告上法庭。 

 

曾庆红、江泽民、罗干和薄熙来在秘鲁被起诉

如如此此怪怪事事为为什什么么？？  
○1 烧伤能包扎吗？ 
○2 切开喉管会说话吗？ 
○3 塑料雪碧瓶烧不化吗？ 
○4 天安门的警察会背着灭火 

器巡逻吗？ 

  ——当然都不可能 

为什么“天安门自焚”中相反： 

○1 烧伤的人包扎的严严实实 

○2 小女孩做了喉管切开手术后 

能唱歌 

○3 王进东烧成重伤、怀里的 

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4 仅几分钟就拿出来十几个灭火器 

  怪吗？这都是为什么？ 
  ——因为“自焚”是假的 

      是拍电影栽赃法轮功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上当 



                                              
 
   
 
 
                                              
 
 
 
  
 
 
 
 
 
 
 
 
 
 
 
 
 
 
 
 
 
 
 
 
 
 
  

 
 
 

 
 
  
 
 
 
 
 
 
 
 
 

 
                                                        

 
 
 

【明慧网 2005 年 2 月 1日】刘明侃，男，31 岁，陕西

省西安交通大学讲师，97 年 8 月修炼法轮功，2000 年去

北京出差，到天安门时，被恶警强行抓去关押，迫害两天

才放出来，后来不断骚扰。2002 年 3 月被非法绑架进洗脑

班，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于 2004 年 2 月含冤去世。 

【明慧网】陕西宝鸡一青年，一次在其岳父（大法弟子）

跟前说了一些法轮功的坏话，岳父告诉他，你说这些对大法

不敬的话是要遭报应的，希望你这几天骑摩托的时候要小

心。该青年不以为然，结果回到宝鸡后的当天骑着摩托就摔

了一跤。胳膊摔伤了，一个星期不能骑车上班。他询问本单

位的大法弟子：是否真是自己说了那些话造成的？这位大法

弟子很严肃地告诉他，就是这个原因！并告诉他有许多公安

人员在不知道法轮大法有多大威力的情况下，受到邪恶媒体

不实宣传的蒙蔽，干了一些对大法不敬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事都有不同程度遭到报应的事实。同时还告诉他记住法轮大

法好！将“真善忍”时刻记在心中，遇事能化险为夷。 

说来也巧，一天他骑着摩托车从清姜往红旗路行驶的桥

上跟在一辆汽车后面，同时车速还较快，那辆车突然停下来

了，此时的他如果紧急刹车就会因翻倒而摔伤，不停车就要

与前面的车相撞。就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立刻就念了

“真善忍”三个字，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瞬间发现自己

的摩托车在那辆汽车的前面，回味当时的情景真是后怕。回

家后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亲，父亲说：法轮功就是神奇，

否则镇压了几年，还有那么多的人仍在坚持、仍在上访。一

向相信电视上所讲的谎言的母亲此时也改变了看法。 

瞬间想起“真善忍”，车祸化险为夷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迫害】 

► 西安交通大学讲师刘明侃被迫害
含冤去世 

根据最新统计，南亚大海啸所造

成的死亡人数已达到 28 万人。 

大海啸过后，许多幸存者将自己

的大难不死归功于神明显灵。海啸来

袭时，斯里兰卡人肯恩被困在海底，

头上有水泥板压着、身体不断被大浪

拍打，即将缺氧之际，他祈求上帝救

他。肯恩说，上帝等于是立即回应了

身边的神话 
─ 记南亚大海啸中的神迹 

他的祷告：突然间水泥板破裂，让他得以浮到水面。一名斯

里兰卡旅馆业者则如此述说他的经历：虽然方圆数公里内其

它东西都被摧毁，他的旅馆却奇迹般的仅受到轻微伤害。他

表示，这是因他过去十年来行善所积的阴德所致。汹涌的海

啸所到之处，使旅馆、房屋和建筑物顿成废墟，到处狼藉一

片，但是佛像却在滚滚奔流的洪水中屹立不动，毫发无损。

   在泰国的普吉岛，一尊完整的木雕佛像站立在一间被毁

【明慧网 2005 年 2 月 2日】陕西省宝鸡市大法弟子张

保旺因行使宪法赋予的信仰和言论的权利，2000 年夏天欲

進京上访向政府讲明法轮功真象，被当地 610、公安机关

半路劫回，关押在宝鸡市陈仓区看守所。后被宝鸡市劳教

委非法判刑劳教三年，由宝鸡市陈仓区 610 办送陕西省枣

子河劳教所关押迫害。两年后因身体原因保外就医。期间

又被宝鸡市陈仓区恶警绑架，之后遭非法判刑 13 年。在

陕西省富平庄里监狱被迫害得不能行走，于 2004 年 12 月

5 日被迫害致死。 

► 陕西省宝鸡市大法弟子张保旺被
迫害致死 斯里兰卡加勒寺庙前，佛像

在海啸侵袭中丝毫无损。

一尊完整的木雕佛像站立在泰国普
吉岛一间被毁坏的潜水商店前 

坏的潜水商店前！佛像的完好

无损与潜水商店的惨状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人是

多么渺小，不论人类有多么伟

大的创造，在天地间却不堪一

击。唯有对天地神佛的虔诚和

敬仰，一心向善方能保平安。 

〖〖〖揭揭揭穿穿穿谎谎谎言言言〗〗〗 

【明慧网 2005 年 2 月 10 日】文／西安大法弟子 

亲爱的《华商报》读者、善良的百姓们：你们好！ 

2004 年 12 月 28 日，我从《华商报》新闻版上读到了

一篇转载中央新闻：题为《“法轮功”编造 30 种酷刑--编

造谎言制假照片、诬蔑政府“迫害”“大法弟子”》的报导

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昨天，在我身上及我身边所发

生的大法弟子遭酷刑的真实事件历历在目、浮现眼

前……。为了善良的百姓读者们能明辨是非；为了维护你

们合法的知情权，也为了提醒新闻工作者应遵守最基本的

新闻职业操守，我不由得提笔向你们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我是西安的一名大法弟子，于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并

从法轮功“真善忍”修炼中身心受益：心性、道德的提高；

去掉了多年的疾病。2000 年，我想让中央领导人及世人得

知法轮功真象而进京上访，被执法部门非法判劳教两年。

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的那两年多的日日夜

夜里，受到过执法人员及他（她）们指使的被监管人“吸

毒烟民”的种种非法非人的酷刑折磨：殴打 （拳头、揪

头发、耳光、脚尖踢等）。四天四夜戴手铐或带背铐不许

睡觉的折磨已记不清次数了；吊铐在雨雪交加的寒窗之下

挨冻几天几夜“示众”、手铐嵌进皮肉里、双手冻得又红

又肿、两脚肿得似馒头。干警还责令退回别人送来的棉衣；

多次被强制穿上劳教所自制的“约束服”，将我双手反捆

在背后，几天几夜面壁罚站不许睡觉；多次被“烟民”们

折磨殴打、手脚被捆绑在床架上；多次挨警棍，仅一次被

干警的 81 警棍打得奄奄一息，从腰至双腿被打成紫黑色。

当我向劳教所干警们指出此行为是违法时，队警（杨小娟

等人）却回答：“中央有文件允许对法轮功人员采用此法！”

  《华商报》转载的中央新闻大法弟子“编造”30 种酷刑，

以我亲身的经历和见闻，大法弟子遭受的酷刑岂止 30种？

大法弟子们被非法关押在暗无天日的苦牢里受到种种酷 

就我亲身遭受的酷刑迫害 
致信《华商报》读者（摘要） 

刑折磨，却无法用现代化的工具，将这一真实事件公诸于天

下，唤醒良知，制止罪恶！当大法弟子们出狱后用“道具”

反映出当时被酷刑折磨的真实情况，这能说他们是在“编造

谎言制假照片”而被扣上“诬蔑政府”的帽子吗？ 


